
傳世經部文獻所見
脱簡錯簡現象再討論

馬　楠

　　二十世紀，王國維《簡牘檢署考》、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册制度》 〔１〕結合出

土簡册實物與傳世文獻記載，總結了以竹簡爲載體的典籍、文書形制的一些基本規

律。 這些規律或者得到了證明，或者被否定，又或者新出土簡册爲古代典籍、文書形

制提供了另外的實物依據，揭示了前所未知的規律。 本文擬就傳世經部文獻所見脱

簡錯簡現象作進一步討論。

（一）尚　　書

《漢志》六藝略書類小序稱：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

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

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安國［家］獻之，〔２〕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

·５０３·

〔１〕

〔２〕

王國維撰，胡平生、馬月華校注： 《〈簡牘檢署攷〉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陳夢家： 《由實物所
見漢代簡册制度》，《漢簡綴述》第２９１—３１５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

案《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經義考》：“或曰：‘劉歆遺書讓太常博
士，其文載於《漢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耶？’曰：‘荀悦《漢紀》

於孝成帝三年備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

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 《漢書》、《文選》鋟本流傳脱去“家”字爾。’”詳姚
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第３７頁，清華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

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１〕

《漢志》謂以孔壁《尚書》（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三家有脱簡三，而每簡

所書，或爲二十二，或爲二十五。

《尚書》中的錯簡有兩處： 一爲《湯誓》，一爲《無逸》：

１．《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 〔２〕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

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史記·殷本紀》述《湯誓》文，作：

湯曰：“格女衆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

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

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柰何？”

段玉裁説《史記》本有錯簡，據《漢志》考之，《尚書》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

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也。 段説殆是，疑《尚書》古文本作 （連下 “今汝其

曰”之“今”字）：“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

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

敢不正今”，司馬遷所見本“天命殛之 ”至 “舍我穡事而割正 ”二十三字 （無 “夏 ”字 ）

爲一簡，“今”爲一簡簡尾，“天命殛之”云云綴於其後，因文義不相連屬，故補 “夏

多罪”三字。

《殷本紀》“格”訓來，又重出“格”字。 “汝”作“女”，下同。 “悉聽”上多 “女”字，

“非”作“匪”，“稱”訓舉，“惟”作“維”，“爾”亦作“女”，“后”訓君，“穡”作“嗇”。 “正夏”

作“政”。 冀小軍説，“夏”正始石經古文作“ ”，爲簡牘所見“ ”形省“頁”之形，“正”

之《説文》古文作 ，實爲誤釋，字形當爲 ，即夏字。 〔３〕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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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後漢書·劉陶傳》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與此云“文字異者
七百有餘”，與劉向所校正同。

台，《釋詁》訓我。 見王孫遺者鐘（《集成》２６１）“余恁■心，誕中余惪”，叔夷鐘（《集成》２７３）“余命女■辝
釐（萊）”。 《釋言》“偁，舉也”，郭注引此句，段玉裁據之説此經字當作“偁”，未必是。

冀小軍： 《〈湯誓〉“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辨正》，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編： 《語言論集》第四輯，中央民族大
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２．《無逸》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

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

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

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

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卅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

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根據熹平石經恢復的今文歐陽《尚書》作（ 爲《隸釋》所載熹平石經文）：

周公曰：於戲，我聞曰：昔在殷王大宗，不義維王，舊爲小人于外，知小

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敢鰥寡，肆大宗之享國卅有三年。

其在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

十有五年。

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其維

不言，言乃讙。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

　　百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劮，不知稼嗇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維耽樂是

從，時亦罔有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當爲古文《尚書》“大宗”（或作“太甲”）一句，誤倒在“高宗”之下，不得不易作“祖

甲”。 凡四十二字，約合每簡二十一字，共兩簡。

《康誥》四十八字宋以前無人以爲錯簡，不在此處討論。

綜上，《尚書》每簡容字二十一至二十五字，即二十三字上下。

（二）左　　傳

１．僖公十五年

《左傳》魯僖十五年（晉惠六年、秦穆十五年）秦晉戰於韓原，秦獲晉惠公以歸。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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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夫人本爲晉獻公女，爲惠公請：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

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

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

孔穎達《正義》稱傳文或有此四十二字，《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 陸德明

《釋文》亦以爲“自‘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案“乃舍諸靈臺”五字杜

預有注，此處仍從孔穎達説。

其實此四十二字並非後人妄增，沈欽韓早已指出《列女傳》叙穆姬事並從《左傳》

文， 〔１〕但孔穎達《正義》説：

（僖公）二十二年傳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杜云：“婢子，婦人之卑

稱。”若此有“婢子”，不當舍此而注彼也。又此注云“‘且告’，夫人將以恥辱

自殺”，若有此辭，不煩彼注。服虔解誼，其文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

多解，何由四十余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二年始解“婢子”，明是本無之也。

今定本亦無。

論證精當，足可信從。 且陸、孔所據皆非一本，並非如沈欽韓所言“偶爾褫奪”。

以此推測，是服虔、杜預所據作注之《左傳》本脱此四十二字。

２．成公二年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

齊侯曰：“勿殺，吾與爾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

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衞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

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

遇矣，不如戰也。”

夏，有……（杜注：“闕文，失新築戰事。”）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

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

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魯成公二年，齊頃公伐魯北鄙，侵魯，即巢丘；衛師與齊師戰於新築（據《春秋》），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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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沈欽韓：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三，《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稿本，第３３頁。



亦爲齊師所敗，魯、衛遂如晉請師，敗齊于鞌。 “夏有”下當爲齊、衛新築戰事，而自“二

年春”至“夏有”，凡一百二十三字。 結合上文四十二字脱簡例推斷，《左傳》一簡容字

似以四十字上下爲宜。

３．昭公十九年

《左傳》魯昭公十九年（楚平王六年）：

楚子之在蔡也，（杜注：“蓋爲大夫時往聘蔡。”）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

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

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

陋，故弗能與争。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

也。”王説，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

《左傳》言楚平王往歲在蔡時有女來奔，生太子建；魯昭公十三年（楚靈王十二年）

夏，作亂，殺楚靈王、公子比而即位；魯昭十四年爲楚平王元年。 平王即位後使伍奢爲

太子建師，費無極爲少師，費無極言太子建可以娶妻，平王爲之聘秦女，至魯昭十九年

（楚平王六年）正月，秦女至楚。 “楚子之在蔡也”至“勸王取之”追溯往事，“正月”以下

爲平王六年當年事。

而《史記·楚世家》叙此事曰：

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爲太子建取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

説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

珍。更爲太子娶。是時伍奢爲太子太傅，無忌爲少傅。無忌無寵於太

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

建也。

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

以爲事在平王二年，《十二諸侯年表》亦然。 疑司馬遷所見《左傳》“及即位”在簡尾，下

一簡簡首即“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故而誤以爲即位之次年正月，遂有“平王二

年”之説。 而“及即位”至“正月”之間凡三十八字：

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

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

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與上文推斷大致相合。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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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左傳》一簡容字在四十字上下。 〔１〕

（三）小 戴 禮 記

《簡牘檢署考》討論《禮記》錯簡問題是建立在所謂“一簡八字”的基礎上。 《儀禮·

聘禮》賈疏云“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分

字。’”黄以周説，“六經之策二尺四寸，以一簡三十字分之，則每字得八分也。” 〔２〕據《儀

禮注疏》阮元校勘記“一簡八分字”，毛本作“一簡八字”，魏了翁《儀禮要義》有“分”

字。 〔３〕姚振宗《漢藝文志考證》、王國維《簡牘檢署考》皆從毛本，以爲《左傳》一簡但書

八字，王氏更云《左傳》當短於《孝經》一尺二寸策，“或用八寸策”，顯然不合情理。

王氏又稱：

《禮記》爲釋經之書，其策當視《左傳》。今考《記》中錯簡，則《玉藻》錯簡

六，計三十五字、三十一字者各一，二十九字者二，二十六字者一，八字者一。

《樂記》錯簡二，一爲五十一字，一爲四十九字。《雜記》錯簡四，一二十一字，

與十九字相錯；一二十九字，與十八字相錯。唯《玉藻》之“王后褘衣，夫人揄

狄”一簡獨爲八字。由此推之，則五十一字、四十九字者，當由五簡相錯；三

十五字、三十一字、二十九字者，當由三簡相錯。其二十六字者，簡末“天子

素帶，朱裏，終辟”，與下簡之首“而朱裏，終辟”五字不接，其下當脱爛“諸侯

□□”四字，並脱字計之，共三十字，則亦三簡也。其二十一字、十九字、十八

字者當爲二簡，則每簡一行可知也。〔４〕

《禮記》錯簡問題更爲複雜，王氏論説有不精確之處，我們這裏需要進行重新

論證。

１．《玉藻》

首先看《玉藻》篇，原文順序爲（據内容在【】内進行標注）：

·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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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又僖三十三年《左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
廟。”杜預以爲此傳本在文元年“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傳文之下，釋《春秋》經文“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
公”。 杜説殆是，疑後人析傳附經，誤割“葬僖公”云云在僖三十三年傳末。 因而未列入討論範圍。
《禮書通故》卷一，《續修四庫全書》影印華東師大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九年刻黄氏試館本。 第１３頁。

阮元《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１０７２、１０７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
《〈簡牘檢署攷〉校注》第３８—４０頁。



【帶】［Ａ３０字］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

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鄭注：此自“而素带”亂脱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

Ｄ←Ａ）

【韠】［Ｂ５３字］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

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

革帶博二寸。

【帶】［Ｃ３１字］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緑；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

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鄭注：此又亂脱在是，宜承“紳、韠、結三齊”。

Ｆ←Ｃ）

【韠】［Ｄ２６字］一命缊■幽衡，再命赤■幽衡，三命赤■蔥衡。【帶】天子

素帶朱裏終辟，

【命服】［Ｅ８字］王后褘衣，夫人揄狄；

【帶】［Ｆ３５字］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

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結三齊。”（鄭注：此又亂脱在是，宜承“約用

組”。Ａ←Ｆ）

【命服】［Ｇ２９字］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唯世婦命於奠

繭，其他則皆從男子。（鄭注：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脱在是，宜承“夫人揄狄”。

Ｅ←Ｇ）

【侍於尊者】……【佩玉】……

【童子】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發皆朱錦也。【帶】［Ｈ

１５字］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鄭注：此亦亂脱在是，宜承“無箴

功”。Ｃ←Ｈ）【童子】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

之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根據鄭注調整後的順序是：

【韠】［Ｂ５３字］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

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

肩革帶博二寸。［Ｄ２６字］一命缊■幽衡，再命赤■幽衡，三命赤■蔥衡。

【帶】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１〕［Ａ３０字］而素帶，終辟，大夫

素帶，辟垂，士■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Ｆ３５字］

·１１３·

傳世經部文獻所見脱簡錯簡現象再討論

〔１〕據王國維説補。 天子諸侯大夫皆素帶，必有以相别。 天子素帶朱裏，大夫但素帶而已，諸侯素帶與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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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

居二焉，紳、■、結三齊。”［Ｃ３１字］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緑；大夫玄華，

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Ｈ１５字］肆束及帶勤者，有事

則收之，走則擁之。

【命服】［Ｅ８字］王后褘衣，夫人揄狄；［Ｇ２９字］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

命襢衣，士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重新排序的核心是Ｄ，當Ｃ移到Ｆ之下，Ｄ自然與Ｂ相接，結束論“韠”章節，開始

了論“帶”章（Ｄ←Ａ←Ｆ←Ｃ←Ｈ），因而推斷，［Ｄ］２６字的内容應該在一支簡上，如果補

入“諸侯□□”的内容，則容字３０字。

２．《樂記》師乙

《樂記》“師乙”篇錯簡：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

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Ａ５１字］愛者

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

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Ｂ４９字］寬而静，柔

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

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鄭注：此文换簡失其次。“寬

而静”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Ｃ］

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鄭注：云“商之遺聲也”，衍字也。又誤，上所云“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

字處也。）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

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子貢問樂。

調整次第，删去衍文，順序當爲：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

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Ｂ４９字］寬而

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

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Ａ５１字］（愛）者宜歌

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

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Ｃ］（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

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

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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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非歌孰能保此？……”子貢問樂。

３．《雜記》

《雜記》錯簡，一爲：

［１９字］内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鄭注：此

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税素沙”下，爛脱失處在此上耳。）復，諸侯以褒衣冕服，

爵弁服，夫人税衣揄狄，狄税素沙。復西上。

據鄭注調整次第，並補卿復服文爲：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税衣揄狄，狄税素沙。［１９字］［卿以

□□］内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如卿以助祭之爵弁服復，則當爲“卿以爵弁服”，補入５字，爲２４字。 另一處爲：

［１８字］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禫。（鄭注：此謂父在爲

母也。當在“練則弔”上，爛脱在此。）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

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弔。

據鄭注調整次第後爲：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

而往。［１８字］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禫。練則弔。

４．《喪大記》

［５０字］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並瓦盤，無冰。設

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

一也。（鄭注：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于坎”下，札爛脱在此耳。）始死，遷尸

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管

人汲，不説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

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

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内御者抗衾而浴。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

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

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

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

據鄭注調整次第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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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

大夫、士一也。管人汲，不説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

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

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内御者抗衾而浴。管人汲，授

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

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

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

［５０字］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並瓦盤，無冰。設牀，襢

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綜上《玉藻》、《樂記》、《雜記》、《喪大記》五例，除《雜記》第二例外，錯簡一爲二十

六字（或三十字），一爲四十九字，一爲二十四字左右，一爲五十字，似以小戴《禮記》每

簡書寫二十五字字左右爲宜。

５．《孔子閒居》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

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

焉。哀樂相生。

是故正［２８字］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

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

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而上博二《民之父母》：

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五至乎，物之所至者，志亦至焉；志

之［所］至者，禮亦至焉；禮之所至者，樂亦至焉；樂之所至者，哀亦至焉。哀

樂相生，

君子以正。此之謂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三無乎，無聲之樂，

無體［之］禮，無服之喪。

君子以此横于天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明

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而德既塞於四海矣。此之謂三無。”

或因戰國本“君子以”兩見，導致“三無”中一簡錯入“五至”部分。 劉洪濤認爲《孔

子閒居》“君子以正”訛誤爲“是以正”，後抄寫者又誤改的結果，當是。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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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其他

另外，《明堂位》有：

［Ａ］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税喪，已則否。［Ｂ］爲君之父、母、

妻、長子，君巳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税。［Ｃ］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税之。（鄭

注：謂正親在齊衰大功者，親緦小功，不税矣。《曾子問》曰：“小功不税，則是遠兄

弟，終無服也。”此句補脱誤在是，宜承“父税喪，已則否”。）［Ｄ］近臣，君服斯服矣，

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税。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鄭玄稱“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税之”十字“補脱誤在是，宜承‘父税喪，已則否’”，既

説“補脱誤”，恐怕就不能理解爲錯簡，似當如郭店《緇衣》【四〇】 ，正面抄寫有所脱漏，在

簡背補入“苟有言必聞其聲”七字。 〔１〕

（四）餘　　論

綜上推論，《尚書》每簡容字二十三字上下，《左傳》一簡容字在四十字上下。 前者與

班固所言孔壁中書容字相合，後者則與汲冢竹書一簡容字相合。 荀勖《穆天子傳序》稱：

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

素絲綸，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

據賈連翔統計，戰國典籍簡容字４１—４５的一般有５５釐米、４８釐米、４５釐米三種

形制；容字２３字上下的主要爲３３釐米或２７釐米兩種形制；容字２７字上下的主要爲

４５釐米或３３釐米兩種形制：

竹書長度（釐米）
每簡容字（個）

標準字、距 大字、距 小字、距

５５釐米（５２—５７） ５２ ４２ ６５

４８釐米（４９—４７．５） ３５ — ４１

·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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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又郭店簡《語叢四》【二七】、上博五《鬼神之明》【二】也有同樣現象，詳虞萬里： 《郭店簡〈緇衣〉“人苟言
之”之“人”旁點號解説———兼論古代塗抹符號之演變》，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出土
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２１３—２２４頁，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續　表

竹書長度（釐米）
每簡容字（個）

標準字、距 大字、距 小字、距

４５釐米（４６—４２） ３２ ２７ ４５

３９釐米（４０—３７） ３７ — —

３３釐米（３５—３０．６） ２７ ２３ ３４

２７釐米（２８．５—２４） ２３ — ３０

１６釐米（１７．６—１５．２） １５ ８ —

　　汲冢書約合５５釐米、容字４０的情况，即與上博簡《吴命》、《李頌》相近。

《左傳》容字４０，簡長有５５釐米、４８釐米、４５釐米三種可能，約合二尺或二尺四寸

的形制。 如簡長４８釐米則近於清華簡《命訓》；簡長４５釐米則近於上博簡《昔者君

老》、清華簡《皇門》。

孔壁《尚書》容字２３，簡長３３釐米則近於郭店簡《緇衣》、《五行》；簡長２７釐米則

近於郭店簡《老子》丙、《太一生水》。

小戴《禮記》容字２５，可能接近於簡長４５釐米、容字２７的清華簡《耆夜》、《祭公》；

也有可能接近簡長４５釐米、容字２７的郭店簡《老子》甲乙，上博簡《平王問鄭壽》，清華

簡《良臣》、《祝辭》。 〔１〕

據宋人鄭畊老，《左傳》與《春秋》經文凡１９６８４５字， 〔２〕以每簡４０字計算，全部滿

簡書寫也要用簡４９２１支。 如《春秋》爲１６５７２字，《左傳》爲１８０２７３字，以每簡４０字

全部滿簡書寫計，《春秋》用簡４１５支，《左傳》用簡４５０７支。 以《漢志》所載，左氏《春

秋》經十二卷，《傳》三十卷，則傳文部分每卷用簡在１５０支上下。 最可與《左傳》比照

的是《繫年》，每簡容字３０字上下，凡１３８簡，已經是目前所知戰國簡中篇帙最大的一

種了。

《左傳正義》引劉向《别録》：“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

椒。 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師承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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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參考賈連翔： 《戰國竹書文字佈局小識》，《出土文獻》第七輯，第１８７—１９２頁。 另關於竹簡尺寸，賈連翔
亦有專文論述，詳《先秦竹書的尺寸新論》，待刊。
“鄭畊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歐陽公《讀書法》同。 《春秋説題辭》‘孔子作《春
秋》一萬八千字’，李燾曰：‘今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見《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經》，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 《手批白文十三經提要》第６頁；又《春秋左傳》卷尾，第４９８頁。



受，歷歷可考，於六經傳記之中最稱明晰，恐怕也是卷帙龐大，無從口授記誦，只能以

簡册相承的緣故。

今人常以出土典籍類比孔壁中經，但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的核心論點其實是： 孔

壁書、禮以及左氏（“三事”、“三學”）較書二十九篇、禮十七篇、公羊穀梁傳，體系更整

全、文本更完備：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宫，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

《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

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

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

傳，經或脱簡，傳或間編。……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

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説而背傳記，是末師而

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

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

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

不哀哉。

説成帝“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脱簡，傳或間編”，是説“三事”

較學官完備，學官本“經或脱簡，傳或間編”。 “信口説而背傳記”指公羊、穀梁爲“口

説”，左氏爲“傳記”；“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

原”指十七篇多爲士禮、大夫禮，不足以論“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又稱太常博士“抑

此三學，以《尚書》爲備”，也是指太常博士以《尚書》二十九篇即已賅備。

而根據《别録》、《七略》修撰的《漢書藝文志》也充分體現了這一意圖：

尚書：

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

禮：

古經五十六卷。

經（七十）［十七］篇。〔１〕后氏、戴氏。

春秋：

古經十二篇。

·７１３·

傳世經部文獻所見脱簡錯簡現象再討論

〔１〕《漢書補注》引劉敞“此‘七十’與後‘七十’皆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



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指二十九卷之外並逸書十六篇、序一篇；禮“古經五十六卷”

指十七篇並逸禮三十九；春秋“古經十二篇”指左氏之春秋經不以莊閔合卷。 此外《移

書讓太常博士》未及毛詩、周官，《漢志》亦不以毛詩、周官爲古文。 《漢志》六藝略書類

小叙稱歐陽大小夏侯脱簡；禮類小叙稱逸禮“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

（后）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説”；春秋類小叙稱“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

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並與《移書》文義相

合。 姚振宗、余嘉錫皆以《漢志》諸小序析自劉歆《七略》之《輯略》，絶非無據。 〔１〕

（馬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出土

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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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余嘉錫： 《目録學發微》第６６—６７、７２—７５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９年。


